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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 题 韶关市司法局关于市强戒所购买医疗服务项目经费列入 2020 年市财政预算的请示

拟办意见

市司法局来文称，该局下属单位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收戒的戒毒人

员中老弱病残人员较多，需由干警监督用药或经常外出诊疗的戒毒人

员占比维持在 25%左右。而该所医务人员配备严重不足（只有 2 名干

警兼职医生和 1 名护士），医疗设施设备也远不能达到戒毒康复、防

病治疗的医疗需求（基本的心电图、B超机等都未配置），导致大量

病患要外送就医，不仅耗费大量警力，也增加了监管安全风险。2018

年 7月，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、公安部、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、司

法部联合印发的《关于加强戒毒医疗服务工作的意见》（禁毒办通

〔2018〕61 号）提出：“对于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治理能力不足的地

区，公安、司法部门要与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密切配合，指导场所对接

辖区内社会医疗资源，采取购买服务、场所医院合作、鼓励到场所内

设医疗机构多点执业、协调医疗机构对口支援等，提升戒毒治疗能力

和规范化水平”。根据上述意见精神，该局拟同意市强戒所通过购买

服务方式解决吸毒收治人员医疗需求，现提请市政府同意将项目所需

经费每年 200 万元从 2020 年起列入部门预算予以保障。

有关情况：市司法局强制隔离戒毒所就项目经费问题征求了市财

政局意见。

市财政局意见：根据《禁毒法》和国家禁毒委、财政部等 8部门

联合印发的《关于加强病残吸毒人员收治工作的意见》有关要求，考

虑到市强制隔离戒毒所现有医疗资源配备严重不足的实际，建议参照

市公安做法，通过购买服务方式开展对吸毒收治人员医疗救治等工

作，所需经费从 2020 年起列入部门预算予以保障。

拟办意见：拟同意市财政局意见。

呈焕明、清生、鹏良同志阅示。

徐步洋 (市府办综合七科) 2019-10-23 09:32

邢俊玲 (市府办综合七科) 2019-10-23 15:45

领导审核
拟同意拟办意见。

张鹏良 (韶关市人民政府) 2019-10-23 16:21

领导批示

拟同意拟办意见。

刘清生 (韶关市人民政府) 2019-10-23 18:13

同意。

殷焕明 (韶关市人民政府) 2019-10-24 20: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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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关市司法局文件
韶司〔2019〕52号 签发人：赖佩养

韶关市司法局关于市强戒所购买医疗服务

项目经费列入 2020 年市财政预算的请示

市政府：

当前，受新型毒品的危害，戒毒人员心脏病、高血压、精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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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和皮肤病等疾病发病率呈不断上升趋势。我局下属单位市强制

隔离戒毒所收戒的戒毒人员中老弱病残人员较多，需由干警监督

用药或经常外出诊疗的戒毒人员占比维持在 25%左右。而该所医

务人员配备严重不足（只有 2 名干警兼职医生和 1 名护士），医

疗设施设备也远不能达到戒毒康复、防病治疗的医疗需求（基本

的心电图、B 超机等都未配置），导致大量病患要送所外医疗机

构就医，这不仅耗费大量警力，也增加了监管安全风险。

2018 年 7 月，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、公安部、国家卫生

健康委员会、司法部联合印发的《关于加强戒毒医疗服务工作的

意见》（禁毒办通〔2018〕61 号）提出：“对于强制隔离戒毒场

所治理能力不足的地区，公安、司法部门要与卫生健康行政部门

密切配合，指导场所对接辖区内社会医疗资源，采取多种方式，

采取购买服务、场所医院合作、鼓励到场所内设医疗机构多点执

业、协调医疗机构对口支援等，提升戒毒治疗能力和规范化水

平。”根据上述意见精神，我局拟同意市强戒所通过购买服务方

式解决吸毒收治人员医疗需求，现请求市政府同意将项目所需经

费每年 200 万元从 2020 年起列入部门预算予以保障。

妥否，请批示。

附件：1.关于加强戒毒医疗服务工作的意见

2.关于解决市强制隔离戒毒所购买医疗服务所需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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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的复函（市财政局）

韶关市司法局

2019 年 10 月 21 日

（联系人：骆晓毅，电话：8551086、18927898100）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韶关市司法局办公室 2019年 10月 22日印发

Z






















